
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川分公司

采取“全风险代理”的方式追收应收债权项目
竞争性比选公告

1.比选条件

本比选项目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川分公司采取“全风险代理”的方式追收应收债权项目，比选人为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川分公司，比选项目资金来自企业自筹。该项目已具备比选条件，现对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川分公司采取“全风险代理”的方式追收应收债权项目进行自主公开竞争性比选。
2.项目概况与比选范围

2.1项目概况：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川分公司对重庆市某企业应收债权经法院审理判决，拥有对其合法的债务追偿权利。对本项债权选聘法律服务机构代理追收，债权标的额约172万元人民币。

2.2项目地点：重庆市合川区巴州路118号
2.3比选范围：债权风险评估、追收和法律代理工作。具体服务内容详见合同。

2.4服务期限：2年。
3.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3.1比选申请人须同时满足以下资格要求：

3.1.1 比选申请人须是拥有专业的债权清收团队和法律顾问团队，能够提供全面、高效的债权清收服务，获得司法行政机关颁发的法律服务许可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设立的，并在中国注册的法律服务专业机构。机构注册资本为10万元及以上【提供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3.1.2 比选申请人应具备相关领域的业务资质和丰富经验。
3.1.3 比选申请人应具备良好的信誉和业界口碑，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3.1.4比选申请截止日比选申请资格情况，比选申请人自行承诺（格式自拟）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3.1.4.1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在被执行期内；

3.1.4.2被国家、重庆市（含市或任意区县）有关行政部门处以暂停比选申请资格行政处罚，且在处罚期限内；

3.1.4.3被重庆市市级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暂停在渝承揽新业务且在暂停期内。

3.2本次比选不接受联合体比选申请。

3.3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比选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比选申请。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比选申请。

特别说明：

3.3.1 上述所须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加盖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并装入比选申请文件中。上述有一条不满足则比选申请文件由评标委员会作否决比选申请处理。

3.3.2比选人有权对比选申请人提供的以上资料真实性进行核实，若发现存在弄虚作假，取消其比选申请、中选资格，其比选申请保证金不予退还，依法追究比选申请人责任并有权要求赔偿相应损失。

3.3.3比选申请人自愿接受所附合同条款的约束，中选后，按照所附合同的条款内容签订合同。
4.报名及比选文件的获取

4.1报名时间：从2025年9月9日  -2025年9月11日15:00
4.1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或电话报名。凡愿意参加的比选申请人，在报名截止时间前，携带或邮寄：①获取比选文件的加盖单位鲜公章的单位介绍信原件；②符合比选要求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鲜章）；到重庆市合川区巴州路118号报名。邮寄资料需提前向项目比选经办人员电话联系预报名。
4.2领取比选文件：比选人将于在2025年9月11日16:00前将比选文件通过电子邮箱统一发送给各报名比选申请人。未领取比选文件的比选申请人，不得参与本项目比选申请。

5.比选申请文件的递交及开标
5.1 比选保证金。比选保证金缴纳按本比选文件第二章第4条要求执行，保证金缴纳时限为2025年9月12日17:00前。未按时缴纳保证金的比选申请人无参加开标资格。
5.2 比选申请文件递交。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9月17日10时00分，地点在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道办事处巴州路118号，可选择现场递交或邮政EMS邮寄递交，收件人：赵先生，电话：18996252567，以比选人收到时间为准。
5.3 开标。比选申请文件递交截止后立即开始开标、评标。地点在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道办事处巴州路118号，开标房间以当日现场指示为准。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将予以拒收，并拒绝参加开标资格。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比选公告在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cqiic.com）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比 选 人：重庆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合川分公司
地    址：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道办事处巴州路118号
联 系 人：赵先生
电    话：18996252567



